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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0〕11-10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由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转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200369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奉悉。我们已对反馈意见所提及的

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方环能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请你公司：1）结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

有关摘牌的规定，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从股转系统摘牌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具体安

排。2）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变更公司形式的后续时间安排，交易对方中存在的董

事高管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转让限制的规定。3）结合前述情况补充披露标

的资产后续交割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 9条） 

回复：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从股转系统摘牌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具体安排 

1. 十方环能股票从股转系统摘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0 年 1月 2日，十方环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及相关议案。 

2020 年 1月 21 日，十方环能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申

请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及相关议案。 

2020 年 1月 22 日，十方环能向股转系统报送了终止挂牌的申请材料。股转

系统于 2020 年 2月 5日向十方环能出具了编号为 ZZGP2020020006 的《受理通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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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月 17 日，十方环能收到了股转系统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十方环

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

统函〔2020〕302 号），同意十方环能股票自 2020 年 2 月 20日起在股转系统终

止挂牌。 

2. 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具体安排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十方环能已完成自股转系统摘牌的工作。 

(二)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变更公司形式的后续时间安排，交易对方中存在的

董事高管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转让限制的规定 

2020年4月30日，标的公司完成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取得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交易对方中担任十方环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对方不再适

用《公司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限售规定，上

述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十方环能股份不存在限制。 

(三) 结合前述情况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后续交割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应对措

施 

截至本反馈回复签署日，十方环能已完成自股转系统摘牌的工作和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等工商变更事宜。若本次重组顺利通过证监会的审核，

标的资产的后续交割不存在因股转系统终止挂牌或公司形式关于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限制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情形。 

此外，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亦在《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对于十方

环能交割进行了约定，具体约定内容参见本说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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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文件显示，1）十方环能主营业务收入包括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垃圾填埋气发电、环保设备销售等方面。

2)十方环能业务模式主要为 BOT 以及 B00,其中济南十方、青岛十方、烟台十方

（前述三家主营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济阳分公司（主营垃

圾填埋气发电项目）为 BOT 项目。3)2017 年至 2019 年 1-9 月，十方环能餐厨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收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持续增长；但垃

圾填埋气发电收入逐步下降。4)十方环能报告期各期的餐厨垃圾处置费均价、

电力销售均价均保持不变。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 BOT 和 B00 项目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

但不限于运营权限范围、销售（服务）定价情况、后续项目回购安排、是否设

置最低采购量、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调整风险等。2)结合前述问题，补充

披露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的会计政策及其会计处理的合规性。3)补充披露

2017 年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实施前后对十方环能业务模

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等方面的影响情况，并说明是否将对十方环能未来的

营收情况产生重大影响，若是，请进一步说明具体影响。4)结合 BOT 和 B00 项

目协议安排、实际经营情况补充披露十方环能报告期内销售均价维持不变的合

理性。5)结合项目销量变动原因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报告期内垃圾填埋气发

电收入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6)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项目的产能利用率，

说明其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7)补充披露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的具体内容，主要客户情况

等。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 15 条） 

回复：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 BOT 和 B00 项目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运营权限范围、销售（服务）定价情况、后续项目回购安排、是否设置最低采购

量、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调整风险等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已运营及在建过程中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及其废弃物的资

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发电、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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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许经营协

议名称 

特许经营协

议授予方 
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

营区域

范围 

特许经营

期限 

销售服务定

价 
定价调整 

因特许经营权授予方

导致项目终止的处理 

最低采购

量 

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

调整风险 

1 

济南市餐厨

废弃物收运
处理项目（以

下简称十方
固废项目） 

济南市城市

管理局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在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

餐厨废弃物的收集、

运输，投资、设计、
建设、运营、维护、

移交餐厨废弃物处理
项目并收取餐厨废弃

物收运、处理费用的

权利。 

济南市 
自初步完
工之日起

25年 

餐厨废弃物

收运、处理

服务费，按
收运费 89

元/吨，处理
费 119元/

吨分别结算 

运营期前两

年不调整餐

厨废弃物处
理费补贴标

准，自第三年
开始每两年

调整一次 

若因甲方责任导致项

目终止，乙方有权要

求甲方或其指定机构

按照经双方认可的评

估机构评估的项目资

产价值扣除已支付收

运、处理服务费后收

购项目资产。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如发生下列事件，项目特许
经营期（或建设期）可延长： 

（a）由于甲方的原因，项

目运营的前提条件未能得

到满足； 

（b）由于法律变更导致乙
方在项目特许经营期（或建

设期）内收到影响并使乙方
遭受实质性的损失的； 

（c）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

致项目的停滞，甲方将相应

延长乙方的项目特许经营

期（或建设期）。 

2 

青岛市餐厨

垃圾处理项

目（以下简称

青岛十方项
目） 

青岛市市政
公用局 

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
处置 200 吨/日餐厨

垃圾的权利；自行融

资、设计和建设本项

目；运营、管理和维

护项目设施，行使和
享有协议约定的权利

和利益；收取餐厨垃
圾处理费；甲方有权

对超出 200 吨/日的

餐厨垃圾另行组织处

置。 

青岛市

市南区、

市北区、
四方区

和李沧
区 

25 年（不

含建设

期） 

餐厨垃圾处

理价格为

120 元/吨 

运营期前五

年不调整餐

厨垃圾处理

费补贴标准，

自第六年开
始每五年调

整一次 

若甲方严重违约，项

目公司有权立即发出

终止意向通知，甲方

应按照特许经营协议

之约定补偿项目公

司，补偿金额为终止

通知发出之日项目公

司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项目公司在较短期

间内（特许经营期的

剩余期间或 5年孰

低）预期净利润之总

和。 

基本量为
200吨/

日，项目
正式运营

1年内，日

处理保底

量根据基

本量的
70%计算；

项目正式
运营 1 年

后，日处

理保底量

根据基本

量的 90%

计算 

特许期内，如发生特许经营

协议约定的一般补偿事件，

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形式进

行一般补偿： 

（a）调整餐厨垃圾处理价

格； 

（b）在符合适用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延长特许期。 

甲方将审核项目公司关于

调整餐厨垃圾处理价格以
进行一般补偿的申请，并将

其呈报有关部门，尽量推动

通过调价的方式进行合理

补偿。若调价不成功或调价

未能充分补偿项目公司的
损失时，甲方可以采取延长

特许期的方式进行补偿。 

3 
烟台市餐厨

垃圾处理、填

烟台市城市

管理局 

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

处置 200 吨/日餐厨

烟台市

芝罘区、
25年 

餐厨垃圾处

理价格为

运营期前二

年不调整餐

若甲方严重违约，项

目公司有权立即发出

项目正式

运营期第

特许期内，如发生特许经营

协议约定的一般补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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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许经营协

议名称 

特许经营协

议授予方 
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

营区域

范围 

特许经营

期限 

销售服务定

价 
定价调整 

因特许经营权授予方

导致项目终止的处理 

最低采购

量 

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

调整风险 

埋气体资源
利用及膜覆

盖项目（以下

简称烟台十

方项目） 

垃圾的权利；自行融
资、设计和建设本项

目；运营、管理和维

护项目设施，行使和

享有协议约定的权利

和利益；收取餐厨垃
圾处理补贴；若餐厨

垃圾量超过 200 吨，
在处理厂仍有处置能

力的前提下，经双方

协商一致后，可以优

先将餐厨垃圾交由该

处理厂处置。 

莱山区、
牟平区、

开发区、

福山区、

高新区 

120 元/吨，
每二年调整

一次 

厨垃圾处理
费补贴标准，

自第三年开

始每二年调

整一次 

终止意向通知，甲方
应按照特许经营协议

之约定补偿项目公

司，补偿金额为终止

通知发出之日项目公

司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项目公司在较短期

间内（特许经营期的
剩余期间或 2年孰

低）预期净利润之总

和。 

一年内，
日处理保

底量 130

吨，第二

年 150吨，

第三年
170吨，第

四年以后
200吨 

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形式进
行一般补偿： 

（a）调整餐厨垃圾处理价

格； 

（b）在符合适用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延长特许期。 
甲方将审核项目公司关于

调整餐厨垃圾处理价格以
进行一般补偿的申请，并将

其呈报有关部门，尽量推动

通过调价的方式进行合理

补偿。若调价不成功或调价

未能充分补偿项目公司的
损失时，甲方可以采取延长

特许期的方式进行补偿。 

4 

汕头市雷打
石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场

填埋气精制

生物燃气项

目（以下简称
汕头十方项

目） 

汕头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通过对雷打石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场已填埋

生活垃圾堆产生的填

埋气进行收集，进而

净化提纯为高纯度的

生物燃气（天然气），

并销售给当地及周边

天然气销售商或燃气
用户。 

雷打石

生活垃

圾卫生

填埋场 

自项目建

设期结束

之日起 5

年（建设

期 1年） 

无销售或服

务价格约定 
- 

乙方因甲方提前终止

合同不再拥有特许经

营权时，其资产必须

进行移交，资产处置

以甲乙双方认定的中

介机构对乙方资产评

估的结果为依据，并

按评估结果获得补
偿。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特许经营期已于 2018 年 8

月 5日到期，但依据特许经

营权协议，项目仍有运营价

值，合作期限顺延 

5 

太原市侯村

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填

埋气综合利

用项目（以下

简称太原十

方项目） 

太原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

理局 

乙方投资建设垃圾填

埋气综合利用项目，

对指定垃圾填埋区域

进行打井抽气、导排，

及时处理填埋气。乙

方享有该项目的经营

权和收益权。 

太原市

侯村生

活垃圾

卫生填

埋场 

20 年（不

含建设

期） 

无销售或服

务价格约定 
- 

任何一方违约，经守
约方催告仍拒绝纠正

其违约行为的，守约

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

同；如乙方依据本条

约定单方解除本合

同，甲方应赔偿乙方

的全部投资损失及其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在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中，
经有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

核实，甲乙双方确认，如本

项目已无填埋气体可供收

集发电，或填埋气体不足以

满足发电机组的最低需求

的，乙方可以自行处理气体

预处理系统及发电设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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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许经营协

议名称 

特许经营协

议授予方 
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

营区域

范围 

特许经营

期限 

销售服务定

价 
定价调整 

因特许经营权授予方

导致项目终止的处理 

最低采购

量 

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

调整风险 

他直接和间接损失。 括将上述设备搬离本项目
现场。此时如 CDM 机制仍然

有效，乙方有权利用填埋气

体燃烧系统继续履约。 

6 

潍坊市垃圾
卫生填埋场

填埋气体利
用工程（以下

简称潍坊润

通项目） 

潍坊市环境
卫生管理局 

授予乙方在一定时间

和范围内投资、建设、
运营和维护潍坊市垃

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
体利用工程和堆肥场

工程，包括气体收集、

发电设施建设、运营
以及 CDM 项目。 

潍坊市

生活垃
圾填埋

场 

20 年（含
建设期） 

无销售或服
务价格约定 

- 

在合作期内，如因政

府部门的原因（如规

划变更或者填埋场使

用功能改变）而导致

本项目必须中止，则

甲方应按项目实际损

失给予乙方经济赔

偿；如果因甲方不履

行本合同规定的责任

义务使得本项目无法

继续实施，或者影响

乙方正常建设、运营

本项目，并造成重大

损失，则甲方应赔偿

乙方的相应损失。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在特许经营合同的履行中，

经有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
核实，甲乙双方确认，如本

项目已无填埋气体可供收
集发电，或填埋气体不足以

满足发电机组的最低需求
的，乙方可以自行处理气体

预处理系统及发电设备，包

括将上述设备搬离本项目
现场。此时如 CDM 机制仍然

有效，乙方有权利用填埋气
体燃烧系统继续履约。 

7 

郑州市垃圾
综合处理厂

填埋气综合

开发利用和
CDM项目开发

项目（以下简
称郑州新冠

项目） 

郑州市环卫

清洁有限公

司分公司 

在合同期内，采集郑

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

填埋区的填埋气体进

行利用，进行申报

CDM项目，并建设、

运营填埋气发电项

目。 

郑州市

垃圾综
合处理

厂 

20年 
无销售或服
务价格约定 

- 

在合同期满时，任何

一方未能严格履行本

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的，造成本合

同无法正常履行，由

违约方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合作年限期将满时，经双方

提议、协商一致通过后，可

以在距合作期满 6个月前

再次续签合作合同，乙方有

优先续约权。 

8 

抚顺市西舍

场垃圾填埋

气综合利用

项目（以下简

称抚顺西舍

抚顺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

理处 

乙方在抚顺市成立项

目公司，在不影响填

埋场的日常作业的前

提下，项目公司全权

负责填埋场填埋气无

抚顺市

望花区

西舍场

垃圾填

埋场 

6 年（不含

1年建设

期） 

无销售或服

务价格约定 
- 

出现因甲方违约而令

本协议提前终止的情

况，甲方应向乙方承

担违约赔偿责任，违

约赔偿金额的确定按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限到期

后自动终止，若到期后本项

目填埋场仍然存在填埋气

且乙方能够利用进行生产，

特许经营期将自动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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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许经营协

议名称 

特许经营协

议授予方 
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

营区域

范围 

特许经营

期限 

销售服务定

价 
定价调整 

因特许经营权授予方

导致项目终止的处理 

最低采购

量 

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

调整风险 

场项目） 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项目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 

项目审计报告中投资
总额的 10%支付。 

项目在特许经营期中，如本
项目填埋气体已不足以满

足气体综合利用的最低需

求的，经甲方派遣有资质的

专业评估机构核实，乙方在

保证剩余设备可以使填埋
气安全达标排放前提下，甲

乙双方书面确认后，可协商
终止特许经营协议。 

9 

厦门市东部

固废填埋场

填埋气体收

集综合利用

项目（以下简

称厦门十方

项目） 

厦门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

理处 

乙方在厦门成立项目
公司，在不影响填埋

场日常作业的前提

下，全权负责厦门市
东部固废填埋场填埋

气体收集和综合利用
项目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 

厦门市

东部固
废填埋

场 

20年 
无销售或服
务价格约定 

- 

甲方不履行本合同规

定的责任义务使得本

项目无法继续实施，

或者影响乙方正常建

设、运营本项目，并

造成重大损失，则甲

方应赔偿乙方的相应

损失。乙方损失金额

以具有资质的专业评

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

准。 

未设定最

低采购量

条款 

本项目经营期限到期后自

动终止，若到期后本项目所

在厦门市东部固废填埋场

仍然存在填埋气体且乙方

能够利用进行生产，则乙方

可向甲方申请延长经营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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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十方和烟台十方 BOT 特许经营协议中均约定了最低保底量和餐厨垃圾

处理价格调整条款。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规定：“合同规定项目公

司在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从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服务的对象收取

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项目公

司应当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无形资产。”青岛十方和烟台十方 BOT 特许经营协

议中均约定了餐厨垃圾处理价格调整条款，因此收取金额不是固定的，会依据实

际运营成本进行调整，故青岛十方和烟台十方不存在无条件地向合同授予方收取

确定金额货币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故确认为无形资产具有合理性。 

(二)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的会计政策及其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 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十方环能主营业务收入包括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

气（沼气）综合利用、环保设备销售等方面。各项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如下： 

(1)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十方环能在废弃物收运及处

理量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通过此类项目资源化利用产生的沼气、工业用油脂

等产品，十方环能在商品发出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 

(2) 垃圾填埋气（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包括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和垃圾填

埋气发电，天然气及电力由于产品特性，一经发出退回风险较小，十方环能在商

品发出并经客户确认时确认收入。 

(3) 环保设备销售:十方环能在设备安装调试并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 

2. 十方环能收入确认政策的合规性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06〕

3号）的相关规定进行收入确认，具体收入确认规则如下： 

(1)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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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5)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经核查，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垃圾填埋气综

合利用项目的产品经客户确认时，相关产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

客户，并满足其他收入确认条件，因此相关收入时点的确认具有合理性。 

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业务的最终客户为特许经营权授权方，其收入确认政

策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财会[2008]11 号）规定“BOT 业务所建

造基础设施不应作为项目公司的固定资产”，相关资产在交付验收后成为特许经

营授予方的固定资产，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特许经营授予方。相关资产后续

维修费用等均按一定比例计提并计入后续经营的计价成本中，由特许经营授权方

实际承担。 

(2) 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项目公司在交付项目资产后取得了在特许经营期间收取费用的权利（无形资

产）。项目资产需严格用于《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公共服务业务，项目公司只

是提供运行维护服务，未经特许经营授予方同意，无权自行对项目资产变更用途、

改建、拆除或处置。因此项目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

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项目资产造价由特许经营授予方等

核定，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依据合同金额能够计量环保设备销售业务的收入金额。 

(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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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有权在特许经营期内依据《特许经营协议》收取费用，收费定价以

经物价部门核定成本为基础，并以“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为定价原则，与项目

资产造价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5)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在项目资产交付时，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综上，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的会计政策及其会计处理符合相关准则要求。 

(三) 补充披露 2017 年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实施前

后对十方环能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等方面的影响情况，并说明是否将

对十方环能未来的营收情况产生重大影响，若是，请进一步说明具体影响。 

 2017 年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实施前后对十方环能

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等方面的影响如下： 

项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财会〔2006〕3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 

新旧准则区别 

收入定义及分类 

第二条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

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

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

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本准则

所涉及的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

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

用权收入。企业代第三方收取的

款项，应当作为负债处理，不应

当确认为收入。 

第二条 收入，是指企业

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

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收入的定义一致；不

再划分收入的类型来

确认收入 

收入确认条件 

第四条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二）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

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

制； 

（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 

（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 

（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

第四条 企业应当在履行

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

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

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

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

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

的经济利益。 

第五条 当企业与客户之

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时，企业应当在客户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新准则明确以控制权

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

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的判断标准； 

新准则明确控制权转

移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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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财会〔2006〕3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 

新旧准则区别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一）合同各方已批准该

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

义务； 

（二）该合同明确了合同

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

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

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 

（三）该合同有明确的与

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

条款； 

（四）该合同具有商业实

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

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

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五）企业因向客户转让

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即满足前

款条件的合同，企业在后

续期间无需对其进行重

新评估，除非有迹象表明

相关事实和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合同开始日通常

是指合同生效日。 

第十三条 对于在某一时

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

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

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

商品控制权时，企业应当

考虑下列迹象： 

（一）企业就该商品享有

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

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

务。 

（二）企业已将该商品的

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

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

法定所有权。 

（三）企业已将该商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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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财会〔2006〕3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 

新旧准则区别 

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

实物占有该商品。 

（四）企业已将该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

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 

（五）客户已接受该商

品。 

（六）其他表明客户已取

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参考上述新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在收入确认、合同条款等方面的区

别，对于十方环能现有业务和产品在业务模式、合同条款及收入确认方面不存在

较大影响。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产生的沼气、工业用油脂等产品，

十方环能在商品发出并经客户确认时点，客户已取得相关产品的控制权，因此相

关收入时点的确认具有合理性，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的相关规定。 

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沼气）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的电力、天然气等产品实现

销售时点以及环保设备销售并确定验收文件时点，客户已取得相关产品的控制权，

因此相关收入时点的确认具有合理性，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的相关规定。 

综上，2017 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对十方环能业务模

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不存在较大影响。 

(四) 结合 BOT 和 B00 项目协议安排、实际经营情况补充披露十方环能报告

期内餐厨垃圾处置费均价、电力销售均价维持不变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餐厨垃圾处置费均价、电力销售均价协议约定或文件规

定情况如下： 

项目及产品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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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产品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相关文件 

十方固废项目餐厨垃圾处置费（元/吨）（含

税） 
119.00 119.00 119.00 

特许经营协

议约定确定 
青岛十方餐厨垃圾处置费(元/吨）(含税) 120.00 120.00 120.00 

烟台十方项目餐厨垃圾处置费(元/吨）(含

税） 
120.00 120.00 120.00 

郑州新冠项目项目开发项目电力销售（元/

千瓦时）（含税） 
0.586 0.586 0.586 [注 1] 

潍坊润通项目电力销售（元/千瓦时）(含

税) 
0.594 0.594 0.594 [注 2] 

济阳分项目电力销售（元/千瓦时）（含税） 0.594 0.594 0.594 [注 3] 

 [注 1]：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郑州新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等机组上网

电价的批复》（豫发改价管〔2013〕719 号），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填埋气综合开发利用和

CDM 项目开发项目电力销售上网电价按照每千瓦时 0.586 元执行。 

[注 2]：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关于青岛小涧西、潍坊润通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正式上网

电价的批复》（鲁价格一发〔2013〕42 号），潍坊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体利用工程电力

销售上网电价按照每千瓦时 0.594 元执行。 

[注 3]：根据济南市物价局转发《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山东十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垃圾填埋

气发电上网电价的批复》（济价格字〔2018〕26 号），十方环能济阳分公司上网电价按照每

千瓦时 0.594 元执行。 

十方固废项目、青岛十方项目、烟台十方项目餐厨垃圾处置费按照各 BOT 协

议约定确定。以各餐厨垃圾处置业务、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收入除以各自销售量，

2017 年-2019 年，相关业务和产品的税后均价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销售收入/销售量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济南市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项目餐厨垃圾处置费

（元/吨）（不含税） 
106.35 102.32 101.71 

青岛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餐厨垃圾处置费（元/吨）

（不含税） 
108.37 132.02 156.76 

烟台市餐厨垃圾处理、填埋气体资源利用及膜覆盖

项目餐厨垃圾处置费（元/吨）（不含税） 
146.92 190.96 453.99 

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填埋气综合开发利用和 CDM

项目开发项目电力销售（元/千瓦时）（不含税） 
0.53 0.51 0.49 

潍坊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体利用工程电力销售

（元/千瓦时）（不含税） 
0.52 0.4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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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销售收入/销售量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济南市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项目电

力销售（元/千瓦时）（不含税） 
0.47 0.52 0.52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之结算垃圾处

置费、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之电力销售结算价格与其销售收入除以销售量的数值

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1. 上述相关产品的协议结算价格均为含税价格，报告期内，上述餐厨垃圾

处置业务和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适用增值税税率存在两次调整，（1）自 2018 年

5月 1日开始由 17%调整至 16%；（2）自 2019年 4 月 1日开始，由 16%调整至 13%。； 

2. 青岛十方项目和烟台十方项目均存在日处理保底量条款，在实际日餐厨

垃圾处理量低于保底量时按照保底量与协议结算价格进行结算； 

综上，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之餐厨垃

圾处置费、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之电力销售结算价格均按照相关特许经营协议及

相关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执行，未发生变动，销售均价维持不变具备合理性。 

(五) 结合项目销量变动原因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报告期内垃圾填埋气发

电收入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发电收入及销售量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发电量（万

千瓦时） 

发电收入

（万元） 

发电量（万

千瓦时） 

发电收入

（万元） 

发电量（万

千瓦时） 

发电收入

（万元） 

郑州新冠 4,372.39 22,299.23 4,253.79 2,179.61 4,810.11 2,377.58 

潍坊润通 265.61 136.93 472.05 232.81 940.27 470.74 

济阳分公司 243.68 115.59 1,128.04 591.34 1,270.97 656.13 

合计 4,881.68 2,551.75 5,853.88 3,003.76 7,021.35 3,504.45 

2017-2019 年，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的发电量分别为 7,021.35 万

千万时、5,853.88 万千万时和 4,881.68 万千万时，发电收入分别为 3,504.45

万元、3,003.76 万元和 2,551.75 万元。垃圾填埋气发电的收入逐年下降，主要

原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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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阳分公司特许经营期限已于 2016 年到期，根据《特许经营合同》的约

定，运营期结束时，如果垃圾填埋场还有填埋气可以利用，经济南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局同意方可继续运营，直到无法对填埋气继续利用为止，济阳分公司在运

营期结束时继续利用剩余填埋气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能力逐年下降，并于 2019

年 7 月封场停产； 

2. 潍坊润通项目受到垃圾填埋量逐年下降的影响，垃圾填埋气发电能力下

降，导致垃圾填埋气发电的收入逐年下降。 

综上，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协议到期及垃圾填埋场封场、

垃圾填埋气量衰减等原因使得发电量逐年下降，最终导致十方环能报告期内垃圾

填埋气发电收入持续下降，收入下降具有合理性。 

(六)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项目的产能利用率，说明其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 十方环能各项目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2019 年度 

计划产量 实际产量 产能利用率 

餐厨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化

利用项目（吨/日） 

济南十方项目[注 1] 400 365.70 91.43% 

青岛十方项目 200 214.02 107.01% 

烟台十方项目 200 143.71 71.85% 

垃圾填埋气精制

燃气项目（万立方

米/日） 

汕头十方项目[注 2] 2.20 1.18 53.64% 

太原圆通项目 3.00 2.49 83.00% 

抚顺十方项目[注 3] 2.70 0.47 17.41% 

厦门十方项目[注 4] 4.51 6.39 141.69% 

垃圾填埋气发电

项目（万度/日） 

潍坊润通项目 4.80 0.73 15.21% 

郑州新冠项目 14.8320 12.11 81.65% 

济阳分公司项目 8.40 1.53 18.21%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2018 年度 

计划产量 实际产量 产能利用率 

餐厨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化

济南十方项目 200.00 313.96 156.98% 

青岛十方项目 200.00 141.70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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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项目（吨/日） 烟台十方项目 200.00 102.50 51.25% 

垃圾填埋气精制

燃气项目（万立方

米/日） 

汕头十方项目 2.20 0.82 37.27% 

太原圆通项目 3.00 1.92 64.00% 

抚顺十方演武场项目 0.90 0.13 14.44% 

厦门十方项目 2.71 3.51 129.52% 

垃圾填埋气发电

项目（万度/日） 

潍坊润通项目 4.80 1.31 27.29% 

郑州新冠项目 14.832 12.47 84.07% 

济阳分公司项目 8.40 3.32 39.52%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2017 年度 

设计产能 实际产能 产能利用率 

餐厨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化

利用项目（吨/日） 

济南十方项目 200.00 295.50 147.75% 

青岛十方项目 200.00 117.95 58.98% 

烟台十方项目 200.00 37.57 18.78% 

垃圾填埋气精制

燃气项目（万立方

米/日） 

汕头十方项目 2.20 0.86 39.09% 

太原圆通项目 3.00 1.68 56.00% 

抚顺十方演武场项目 0.90 0.17 18.89% 

厦门十方项目 2.71 3.86 142.44% 

贵阳十方项目 1.53 1.72 112.42% 

垃圾填埋气发电

项目（万度/日） 

潍坊润通项目 4.80 2.61 54.41% 

郑州新冠项目 14.832 14.11 95.13% 

济阳分公司项目 8.40 3.90 46.41% 

[注 1]：济南十方项目一期设计垃圾处理量为 200 吨/日，二期设计垃圾处理量为 200

吨/日，二期扩建工程于 2019 年 1 月正式投入运营。 

[注 2]：汕头十方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已于 2018 年 8 月 5 日到期，但依据特许经营权协

议，项目仍有运营价值，合作期限顺延，因此重组报告书签署日，汕头十方项目仍在运营中； 

[注 3]：抚顺十方项目包括演武垃圾填埋场项目和西舍场垃圾填埋场项目，演武垃圾填

埋场已于 2014 年 5 月封场，2018 年 10 月抚顺十方自演武垃圾填埋场撤场搬迁至西舍场垃

圾填埋场，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西舍场垃圾填埋场项目处于试运营阶段； 

[注 4]：厦门十方一期设计产能为 2.71 万立方米/日，二期设计产能为 1.80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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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期扩建工程于 2019 年 1 月开始试运营，2019年 10 月正式投入运营。 

2.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

原因 

(1)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收入增长的原因 

2017-2019 年，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垃圾处

理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济 南 十

方项目 

垃圾处理总量 133,114.84 114,594.69 107,857.84 

日均垃圾处理量 365.70 313.96 295.50 

青 岛 十

方项目 

垃圾处理总量 78,118.85 51,718.84 43,052.40 

日均垃圾处理量 214.02 141.70 117.95 

烟 台 十

方项目 

垃圾处理总量 52,452.94 37,412.70 13,713.04 

日均垃圾处理量 143.71 102.50 37.57 

2017-2019 年，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收入分别为

5,108.37 万元、6,729.24 万元和 8,575.27 万元。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

化利用项目收入逐年上升，主要原因系济南十方、青岛十方、烟台十方餐厨废弃

物处理量逐年上升，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费和资源化利用产品产值增加所致。 

(2)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原因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的燃气销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立方米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合计 

抚顺十方项目 160.32 38.22 60.40 258.94 

太原圆通项目 899.92 699.94 586.87 2,186.73 

汕头十方项目 414.60 291.36 292.54 998.50 

厦门十方项目 2,314.36 1,252.69 1,278.11 4,845.16 

贵阳十方项目   346.95 346.95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分别为 3,625.50 万元、

3,851.36 万元和 7,354.60 万元。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

入规模较为稳定，2019 年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的收入较 2018 年度增长 3,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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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原因系厦门十方项目经技术升级改造后，精制燃气产量大幅增加，精

制燃气营业收入整体规模增加。 

综上，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和垃圾

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的收入变化具备合理性。 

 (七)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的具体内容，主要客户情况等 

单位：万元 

年度 设备具体内容 销售对象 最终用户 
销售金额 

（不含税） 

2017年度 

沼气脱硫系统、

精制提纯系统 

济南十方固废处

理有限公司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2,210.77 

沼气提纯设备 
北京中持绿色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持绿色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384.62 

污水处理系统 
重庆市环卫控股

（集团）公司 

重庆市环卫控股（集

团）公司 
108.01 

 小  计   2,703.40 

2018年度 

沼气提纯系统 
烟台十方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948.28 

厌氧系统、预处

理系统等 

济南十方固废处

理有限公司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4,882.30 

 小  计   5,830.58 

2019 年 

度 

厌氧系统、预处

理系统等 

青岛十方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政公用局 1,988.50 

精制气系统 
烟台十方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159.29 

 小  计   2,147.79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母公司向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即

BOT 项目）子公司销售环保设备用于项目建设，以相关项目取得验收报告或特许

经营协议中约定的监理单位出具的质量评估报告为收入确认依据，上述十方环能

母公司向 BOT 项目子公司销售环保设备的最终用户为项目所在地城管部门。 

(八)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获取并查阅公司所有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文件，了解运营权限范围、销售

（服务）定价情况、后续项目回购安排、是否设置最低采购量、特许经营权期限

主要合同条款； 

2. 查阅十方环能账簿资料，检查相关收入合同、结算及验收资料，检查公



                                                                                     

第 19 页 共 48 页 

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 结合 2017 年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及特许经营协议等文件

对公司收入确认进行对比分析，与公司已签订主要合同主要条款进行分析，并判

断其对收入确认影响； 

4. 获取公司产品主要定价文件并与公司收入确认单价进行核对； 

5.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销售量数据并与结合合同单价对账面确认收入数据进

行测算，验证相关销售量收入是否真实准确； 

6. 获取公司设计产能数据，并将其与实际产量进行分析，计算相关结合产

利用率数据核实收入变动的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各 BOT 和 BOO 项目经营稳定，特许经营主要条款不

存在调整风险； 

2. 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具备合规性，2017

年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实施后对十方环能未来的营收情况不存在

重大影响； 

3.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部分产品结算价格均依据特许经营协议或相关上级

主管部门的批复，结算价格维持不变具有合理性； 

4.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协议到期及垃圾填埋场封场、垃

圾填埋气量衰减等原因使得发电量逐年下降，最终导致十方环能报告期内垃圾填

埋气发电收入持续下降，收入下降具有合理性； 

5.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和垃圾填

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系餐厨垃圾处理量逐年上升和厦门十方扩建等因素导致，

收入增长具有合理性。 

三、申请文件显示，1）2017 年至 2019 年 1-9 月，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

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收入毛利率分别为 19.94%、22.44%和 26.82%,垃圾

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8.7%、42.2%和 55.53%,均持续增长；垃圾

填埋气发电业务毛利率则为 39.12%、32.13%以及 22.55%,持续下降。2）十方环

能 2018 年及 2019 年 1-9月毛利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毛利。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类业务的成本构成，并结合十方环能项目投资成本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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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摊销）情况，说明十方环能成本确认的完整性。2）结合变动成本及固定成

本占比情况、对应项目产能利用变动情况等，说明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业务收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的毛利率持续增长，但垃圾填埋

气发电业务毛利率不断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 17 条） 

回复：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类业务的成本构成，并结合十方环能项目投资成

本及折旧（摊销）情况，说明十方环能成本确认的完整性 

1. 十方环能各类业务的成本构成 

十方环能营业成本主要包括变动成本及固定成本，变动成本主要为直接材料、

动力及运输费，固定成本主要为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其中制造费用包括项目

折旧、摊销及维修改造费用等。 

(1)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 

单位：万元 

成本构成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变动

成本 

直接材料 145.02 2.32% 114.38 2.19% 60.67 1.48% 

固渣、污水处

理费 
282.08 4.51% 191.70 3.67% 134.82 3.30% 

渗滤液处理 425.92 6.81% 475.69 9.11% - - 

动力及运输费 1,644.15 26.29% 1,264.30 24.22% 1,008.82 24.67% 

其他 166.29 2.66% 134.23 2.57% 88.33 2.16% 

合计 2,663.45 42.58% 2,180.30 41.77% 1,292.66 31.61% 

固定

成本 

直接人工 1,294.53 20.70% 1,212.14 23.22% 1,071.92 26.21% 

制造费用 2,296.95 36.72% 1,827.03 35.00% 1,725.40 42.19% 

合计 3,591.49 57.42% 3,039.16 58.23% 2,797.32 68.39% 

主营业务成本合计 6,254.94 100.00% 5,219.46 100.00% 4,089.97 100.00% 

由上表可知，餐厨垃圾处置项目的固定成本占比较高，2018 年度固定成本

占比较 2017 年度降幅较大，主要因为济南十方项目包含收运业务、渗滤液处置

业务，青岛十方项目固渣、污水交由青岛市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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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业务主要成本为运输费、渗滤液处置费用、固渣、污水处置费用等变动成本，

随着垃圾处置量的增加，变动成本上涨较快，导致变动成本占比逐年提高。 

(2)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 

单位：万元 

成本构成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变动

成本 

直接材料 191.62 5.80% 103.93 4.67% 101.90 3.94% 

动力及运

输费 
580.29 17.56% 383.88 17.24% 385.58 14.92% 

其他 122.00 3.69% 191.55 8.60% 60.92 2.36% 

合计 893.91 27.05% 679.36 30.51% 548.40 21.22% 

固定

成本 

直接人工 685.10 20.73% 436.84 19.62% 549.51 21.26% 

制造费用 1,595.15 48.28% 1,038.75 46.67% 1,400.36 54.17% 

其他 130.01 3.93% 71.00 3.19% 86.67 3.35% 

合计 2,410.26 72.95% 1,546.59 69.48% 2,036.54 78.78% 

主营业务成本合

计 
3,304.17 100.00% 2,225.94 100.00% 2,584.94 100.00% 

由上表可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以固定成本为主，由于天然气销售数

量增加，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成本总额上涨较快，成本结构较为稳定。2018

年度，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的固定成本降幅较大，主要因为贵阳十方项目结

束运营，贵阳十方于 2018 年 6 月注销。 

(3) 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 

单位：万元 

成本构成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变动

成本 

直接材料 130.59 6.91% 163.60 8.03% 176.95 8.29% 

特许经营

费 
188.76 9.99% 182.60 8.96% 207.27 9.72% 

其他 76.00 4.02% 81.37 3.99% 105.55 4.95% 

合计 395.34 20.91% 427.57 20.97% 489.77 22.96% 

固定

成本 

直接人工 354.96 18.78% 354.66 17.40% 363.97 17.06% 

制造费用 1,140.02 60.31% 1,256.35 61.63% 1,279.60 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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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94.98 79.09% 1,611.01 79.03% 1,643.57 77.04% 

主营业务成本合

计 
1,890.32 100.00% 2,038.59 100.00% 2,133.34 100.00% 

由上表可知，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以固定成本为主，由于垃圾发电量逐年下

降，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成本总额逐年下降，成本结构较为稳定。 

(4) 环保设备销售 

单位：万元 

成本构成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设备材料及安装 1,266.20 93.73% 2,771.53 99.39% 1,686.52 93.88% 

其他 84.76 6.27% 17.12 0.61% 109.87 6.12% 

合计 1,350.96 100.00% 2,788.64 100.00% 1,796.39 100.00% 

环保设备业务，十方环能负责产品和系统的设计及开发，涉及的设备由采购

部向供应商采购，最终的产品组装由第三方安装工程公司在项目现场负责安装，

十方环能负责产品的调试。由上表可知，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成本主要以设备

材料及安装为主，成本结构较为稳定，符合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的业务模式。 

2. 结合十方环能项目投资成本及折旧（摊销）情况，说明十方环能成本确

认的完整性 

十方环能 BOT 项目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成本，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或政府认可的运营时间确认无形资产，BOT 项目运营期间，无形资产于特许经营

期内平均摊销计入营业成本；十方环能 BOO 项目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项目建设

成本，达预定可使用状态后转入固定资产，BOO 项目运营期间，固定资产于按照

使用寿命年限平均折旧计入营业成本，运营期间建造集气井等收集系统由于无法

移动，最终移交客户，十方环能按照使用年限摊销计入营业成本。十方环能成本

确认具有完整性。 

 (二) 结合变动成本及固定成本占比情况、对应项目产能利用变动情况等，

说明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收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的

毛利率持续增长，但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毛利率不断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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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8,575.27 6,729.24 5,108.37 

主营业务

成本 

变动成本（万元） 2,663.45 2,180.30 1,292.66 

固定成本（万元） 3,591.49 3,039.16 2,797.32 

小计 6,254.94 5,219.46 4,089.97 

毛利率 27.06% 22.44% 19.94% 

餐厨垃圾年处置量（吨） 263,686.63 203,726.23 164,623.28 

单位收入 
单位收入（元/吨） 325.21 330.31 310.31 

增幅 -1.54% 6.45% - 

单位变动

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元/吨） 101.01 107.02 78.52 

增幅 -5.62% 36.30% - 

单位固定

成本 

单位固定成本（元/吨） 136.20 149.18 169.92 

增幅 -8.70% -12.21% - 

由上表可知，餐厨垃圾处置项目毛利率逐年上升，主要原因如下：（1）餐厨

垃圾处置项目中固定成本占比较高，随着整体餐厨垃圾处置量逐年上升，单位固

定成本逐年下降；（2）餐厨废弃物处理量整体逐年上升，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

费和资源化利用产品产值增加，单位收入有所提高。 

2.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7,354.60 3,851.36 3,625.50 

主营业

务成本 

变动成本（万元） 893.92 679.36 548.40 

固定成本（万元） 2,410.26 1,546.59 2,036.54 

小计 3,304.17 2,225.94 2,584.94 

毛利率 55.07% 42.20% 28.70% 

燃气销量（万立方米） 3,789.20 2,282.21 2,564.87 

单位收

入 

单位收入（元/立方米） 1.94 1.69 1.41 

增幅 15.01% 39.22% - 

单位变

动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元/立方米） 0.24 0.30 0.21 

增幅 -20.75% 20.39% - 

单位固

定成本 

单位固定成本（元/立方米） 0.64 0.68 0.79 

增幅 -6.14% -1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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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燃气销量仅为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的燃气销量，不包括餐厨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的燃气销量。 

由上表可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毛利率大幅上升，主要原因如下：（1）

燃气销量中包括沼气销量和天然气销量，随着销售单价较高的天然气销量占比大

幅提升，燃气销售单位收入有所提高；（2）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中固定成本

占比较高，随着燃气销售总量的上升，单位固定成本大幅下降。 

3. 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551.75 3,003.76 3,504.45 

主营业务

成本 

变动成本（万元） 395.34 427.57 489.77 

固定成本（万元） 1,494.98 1,611.01 1,643.57 

小计 1,890.32 2,038.59 2,133.34 

毛利率 25.92% 32.13% 39.12%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4,881.68 5,853.88 7,021.35 

单位收入 
单位收入（元/千瓦时） 0.52 0.51 0.50 

增幅 1.87% 2.00% - 

单位变动

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元/千瓦时） 0.0810 0.0730 0.0698 

增幅 10.88% 4.71% - 

单位固定

成本 

单位固定成本（元/千瓦时） 0.3062 0.2752 0.2341 

增幅 11.28% 17.57% - 

由上表可知，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主营业务成本中固定成本占比较

高，随着整体上网电量逐年下降，单位固定成本逐年上升，导致报告期内垃圾填

埋气发电项目毛利率持续下降。 

(三)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我们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业务模式及生产流程，评价成本核算的方法是否恰当； 

2. 查阅公司特许经营协议及会计政策，评价公司相关资产摊销期限的合理

性并重新测算，检查摊销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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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成本按产品、构成类型、期间等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

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4. 查阅公司账簿资料，检查相关采购合同、结算及验收资料，检查公司成

本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5. 通过访谈及查阅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了解公司生产能力及预计生产量，

并与实际生产量进行比对分析； 

经核查，我们认为，十方环能 BOT 项目运营期间，无形资产于特许经营期内

平均摊销计入营业成本；十方环能 BOO 项目运营期间，固定资产于按照使用寿命

年限平均折旧计入营业成本，运营期间建造集气井等收集系统由于无法移动，最

终移交客户，十方环能按照使用年限摊销计入营业成本，十方环能成本确认具有

完整性。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固定成本占比较高，

随着整体餐厨垃圾处置量逐年上升，单位固定成本逐年下降，餐厨废弃物收运、

处置费和资源化利用产品产值增加，单位收入有所提高，导致毛利率逐年上升；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毛利率大幅上升，主要原因为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

中固定成本占比较高，随着燃气销售总量的上升，单位固定成本大幅下降，此外，

燃气销量中包括沼气销量和天然气销量，随着销售单价较高的天然气销量占比大

幅提升，燃气销售单位收入有所提高；十方环能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主营业务成

本中固定成本占比较高，随着整体上网电量逐年下降，单位成本逐年上升，导致

报告期内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毛利率持续下降 

四、申请文件显示，1）2017 年至 2019 年 1-9 月，十方环能的无形资产中

特许经营权账面价值分别为 32,851.30万元、32,082.05万元和 38,413.23万元，

占十方环能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 45%,主要为济南、烟台和青岛的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BOT）。2）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在建工程为 3,391.89 万元、9,014.26 万

元以及 4,339.30 万元，主要也为 BOT 在建项目。3）十方环能 BOT 项目公司未

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发包给其他方，基础设施由其他方建成后，从

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向获取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4）若十方环能未能有效

履行特许经营权协议中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可能导致项目违约而终止。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十方环能 BOT 项目承建主要分包商的相关情况，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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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环能对承建商选取的标准、履行的决策程序。2）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承建资

金来源、建设过程中的会计处理情况，并说明在建工程转无形资产的及时性。3）

补充披露上述项目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并结合说明无形资产摊销金额计算

的合理性。4）结合目前销售情况、产能及未来销售预期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上

述特许经营权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反馈意见第 19 条） 

回复：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 BOT 项目承建主要分包商的相关情况，十方环能对

承建商选取的标准、履行的决策程序。 

项目 济南项目 青岛项目 烟台项目 

主要分包

商 

山东省建设第三安装有限公司； 

济南缙宝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建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第三安

装有限公司； 

青岛海德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第三安装有

限公司； 

济南缙宝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选取标准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的资质证明文件； 

2. 具有国家有关部门、行业颁发的生产经营、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相关专业从业资格/

资质； 

3. 建立并实施质量、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并取得相应证书； 

4. 申请入围前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和较大及以上质

量事故； 

5. 具有参加环保项目建设及服务的相应技术、人员和设备保障； 

6. 具有与资质等级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能力、良好业绩及社会信誉。 

决策程序 
采取招标采购形式，成立招投标小组，由项目公司、技术中心采购部、技术部等 3 人

以上组成，由项目公司经理牵头，经法务专员、招标小组会审后由项目公司执行 

 (二) 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承建资金来源、建设过程中的会计处理情况，并

说明在建工程转无形资产的及时性。 

1. BOT 项目承建资金来源 

项目 承建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十方固废项目 

银行贷款 7,500.00  32.39 

政府补助 4,729.00 20.42 

自有及自筹 10,925.42 47.19 

合  计 23,154.4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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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十方项目 

银行贷款 4,500.00 36.49 

政府补助 200.00 1.62 

融资租赁款 1,700.00 13.78 

自有及自筹 5,933.71 48.11 

合  计 12,333.71 100.00 

烟台十方项目 
自有及自筹 11,977.11 100.00 

合  计 11,977.11 100.00 

2. BOT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2号》中与 BOT 业务相关收入的确认

的规定，建造期间，项目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

方的，不确认建造服务收入，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及合同规定，确认

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建设期间通过在建工程归集建造成本。 

3. 在建工程转无形资产及时性 

十方固废项目、青岛十方项目、烟台十方项目在建工程按实际发生的成本计

量，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无形资产。具体转为无形资产的标

准为：项目通过试运行，对餐厨垃圾的处理能力达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处理量

或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报告后，及时将在建工程转为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在建工程转资时点 在建工程转资条件 

十方

固废

项目 

一期项目分别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结转无形资

产 

2015 年 12 月，一期项目试运行日均处理量达到 200 吨，基本

达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日处理量，于 2016 年 1 月及时结转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无形资产； 

后续精制燃气及生物柴油处理设备在达到可使用状态时，于

2017 年 1 月及时结转无形资产。 

二期项目于2019年

1 月结转无形资产 

2019 年 1 月，二期项目试运行日均处理量达到 360T，基本达

到设计要求，于 2019 年 1 月末及时结转无形资产。 

青岛

十方

项目 

一期项目于2014年

10 月结转无形资产 

一期项目于 2014 年 9 月生产逐步稳定，并取得青岛市市政公

用局出具的《青岛市餐厨垃圾处理厂项目综合验收报告》，于

2014 年 10 月及时结转无形资产。 

二期项目尚未结转

无形资产 
二期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未结转无形资产。 

烟台

十方

项目 

项目于 2017年 1月

结转无形资产 

项目于 2015 年 2 月正式建成并调试运行，调试运行期间垃圾

运输量较少，无法判断设备是否足以设计生产要求，2016 年

度，经多次集中积累处理餐厨垃圾测试后，设备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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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1 月及时结转无形资产。 

(三) 补充披露上述项目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并结合说明无形资产摊销

金额计算的合理性。 

1. 上述项目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 

项目 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 

十方固废项目 在移交日期，项目公司应向接收人无偿的移交 

青岛十方项目 在移交日，项目公司应向青岛市市政公用局或其指定机构完好、无偿的移交 

烟台十方项目 在移交日，项目公司应向烟台市城市管理局或其指定机构完好、无偿的移交 

2．说明无形资产摊销金额计算的合理性 

根据上述项目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在移交日，项目公司需无偿移交特许

经营权授权方，无形资产其预计残值应当视为零，于特许经营期内平均摊销计入

营业成本。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BOT 项目特许经营期如下： 

项  目 特许经营期 资产摊销期限 

十方固废项目 2015.4.2-2040.4.1 结转无形资产时至特许经营期结束 

烟台十方项目 2014.10.1-2039.9.30 结转无形资产时至特许经营期结束 

青岛十方项目 2013.6.18-2038.6.17 结转无形资产时至特许经营期结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 17 条“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

资产，其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企业摊销无形资产，应当自

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确认时止。”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约定特许经营期，相关特许经营权属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项目公司自

结转无形资产时开始，采用直线法在特许经营期内摊销符合相关准则要求，无形

资产摊销金额计算具有合理性。 

(四) 结合目前销售情况、产能及未来销售预期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上述特

许经营权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1. 目前销售情况与未来销售预期对比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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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9 年预测数 完成率 

济南十方 2,758.13 4,290.13 5,399.91 5,143.48 104.99% 

青岛十方 1,368.14 1,276.93 2,007.54 2,075.99 96.70% 

烟台十方 1,071.06 1,332.23 1,812.63 1,880.88 96.37% 

合计 5,197.33 6,899.29 9,220.08 9,100.35 101.32% 

注：完成率=2019 年度数据/2019 年预测数据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各 BOT 项目收入增长较快，2019 年 B0T 项目整体预测

收入实现情况较好，青岛十方和烟台十方 2019 年 10-12 月实现收入略低于预测

收入，处于合理波动范围内 

2. 实际产能与预测期产能对比情况 

单位：吨 

公司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预

测 
完成率 

济南

十方 

垃圾处理总

量 
107,857.84 114,594.69 133,114.84 132,728.10 100.29% 

日均处理量 295.50 313.96 364.70 363.64 100.29% 

青岛

十方 

垃圾处理总

量 
43,052.40 51,718.84 78,118.85 80,564.16 96.96% 

日均处理量 117.95 141.70 214.02 220.72 96.96% 

烟台

十方 

垃圾处理总

量 
13,713.04 37,412.70 52,452.94 53,664.78 97.74% 

日均处理量 37.57 102.50 143.71 147.03 97.74% 

注：完成率=2019 年度数据/2019 年预测数据 

报告期内，济南十方、青岛十方和烟台十方垃圾处理总量、日均处理量整体

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济南十方 2019 年实际处理量与预测处理量基本一致；青岛

十方、烟台十方 2019 年实际处理量略低于预测处理量，处于合理波动范围内。 

综上，济南十方、青岛十方和烟台十方收入及垃圾处理总量、日均处理量整

体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上述 BOT 项目 2019 年预测收入、预测处理量等情况整体

实现率较高，青岛十方、烟台十方 2019 年实际收入、餐厨垃圾处置量与预测数

存在差异，处于合理波动范围内，十方环能上述特许经营权发生减值的风险较小。 

(五)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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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阅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预算文件、特许经营协议，了解公

司项目投资整体情况及供应商选择决策程序； 

2. 获取公司采购管理制度、工程管理制度以及设备验收管理制度，了解公

司对于供应商选择的流程及相关内控措施； 

3.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贷款合同、政府补助相关文件，了解公司项目建设来

源及用途； 

4. 获取公司项目供应商大额合同及结算资料，核实资产入账价值准确性及

完整性； 

5. 了解在建工程结转无形资产的政策，检查在建工程转固时点、金额是否

合理； 

6. 结合特许经营协议，检查无形资产摊销政策和方法是否符合规定； 

7. 复核可变现净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价管理层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经核查，我们认为十方环能依据对承建商选取的标准、履行的决策程序选取

BOT 项目承建主要分包商；项目承建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政府补助、自有及

自筹资金，济南、烟台和青岛项目通过试运行，测试设备对餐厨垃圾的处理能力

达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处理量或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报告后，及时将在建

工程转无形资产；根据项目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在移交日，项目公司需无偿

移交特许经营权授权方，项目公司自结转无形资产时开始，采用直线法在特许经

营期内摊销具有合理性；结合目前销售情况、产能及未来销售预期情况，十方环

能上述特许经营权发生减值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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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文件显示，1）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9月，十方环能主要

的固定资产为 9,219.88 万元、8,303.84 万元以及 7,596.18 万元。2）十方环能

济阳分公司项目、抚顺十方项目（演武项目）以及贵阳十方项目均已结束，汕

头十方项目已到期。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各项目的资产建设情况、使用年限、折旧政策等。

2）已结束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情况、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3）结合项目到

期后的拆除等安排（如有），补充披露固定资产会计处理是否已考虑必耍的弃置

费用等。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 20 条） 

回复： 

(一) 各项目的资产建设情况、使用年限、折旧政策等 

除 BOT 项目外，十方环能 BOO 项目拥有项目资产的所有权，在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确认固定资产，十方环能 BOO 项目的固定资产建设情况、使用年限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目前状态 使用年限 

1 太原十方项目 1,659.30 运营 截止特许经营期 

2 抚顺西舍场项目 1,781.45 试运营 截止特许经营期 

3 厦门十方项目 3,011.00 运营 截止特许经营期 

4 汕头十方项目 1,364.14 运营 

特许经营期已于 2018年 8 月 5日到

期，依据特许经营权协议，项目仍

有运营价值，合作期限顺延 

5 郑州新冠项目 4,544.12 运营 截止特许经营期 

6 潍坊润通项目 1,472.60 运营 截止特许经营期 

各项目的资产的折旧政策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构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 5 4.75-6.33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5 9.50-19.00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3-10 5 9.50-31.67 

办公及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5 19.00-31.67 

(二) 已结束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情况、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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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已结束项目为济南市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项目、抚顺

市西舍场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贵阳市高雁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综合

利用项目，截至 2019 年 9月 30 日，已结束项目相关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结束时固定

资产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处置方式 

减值准备计提金

额 

1 济阳分公司项目 1,109,758.76 继续使用 未计提减值准备 

2 抚顺十方项目 5,452,497.33 

已全部移至抚顺市演武场

垃圾填埋气利用项目继续

使用 

未计提减值准

备 

3 贵阳十方项目 18,088,834.56 

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注

销，相关资产最终转售至

济南市餐厨废弃物收运处

理项目 

未计提减值准

备 

1. 济南市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项目具体情况 

济南市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到期，受垃

圾填埋场封场的影响，垃圾填埋气发电量逐步萎缩，并于 2019 年 7月停产，目

前济阳分公司主营业务为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原有设备目前

已用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因此相关固定资产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 抚顺市演武场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 

抚顺市演武场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系抚顺一期项目，已于 2014 年 5 月

封场，2018 年 10 月抚顺演武场项目撤场搬迁至抚顺西舍场项目，相关资产已进

行转移，目前西舍场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相关设备仍能正常使用，因此相关固

定资产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 贵阳市高雁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贵阳市高雁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已于 2017年6月到期，

并于 2018 年 6月项目公司办理注销登记，相关资产转售至母公司，经调试后转

售至济南市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项目，目前相关资产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因此

相关固定资产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综上，已结束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在项目结束时仍具备使用价值，相关固定

资产目前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未发现减值迹象，因此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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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合项目到期后的拆除等安排（如有），补充披露固定资产会计处理

是否已考虑必需的弃置费用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到期后处置安排 
弃置费用

约定 

1 太原十方项目 
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资产到期移交条款，判定

设备所有权仍归属于公司 
无 

2 抚顺西舍场项目 设备所有权归属公司 无 

3 厦门十方项目 
厂房及公用设施无偿移交客户，其他设施设

备由公司自行处置 
无 

4 汕头十方项目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终止，除土建及集气井外

其余设备由项目公司自行处置 
无 

5 郑州新冠项目 
填埋气收集系统设备移交客户，其他设施设

备由公司自行处置 
无 

6 潍坊润通项目 

填埋气体收集系统、填埋气体燃烧火炬、配

套土建和公用设施移交客户；其他设备公司

自行处置 

无 

7 济南分项目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终止，移交填埋气发电设

备设施 
无 

8 抚顺演武场项目 设备所有权归属公司 无 

9 贵阳十方项目 由项目公司对项目设施进行迁除 无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第三条，“弃置费用通

常是指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国际公约等规定，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

恢复等义务所确定的支出，如核电站核设施等的弃置和恢复环境义务等。企业应

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按照现值计算确定应计

入固定资产成本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 

从上表可看出，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项目到期后对于最终移交设备及相关建

筑物的安排，未对相关环境保护及生态恢复进行约定，同时十方环能仅利用相关

垃圾填埋场沼气，垃圾填埋场实际仍由当地环容局或城管局统一管理，特许经营

协议中约定，授权方可在不影响项目公司生产经营前提下进行环保、绿化等工作，

因此，十方环能不具备因为资产的购建或使用而承担了环境治理恢复等法定、合

同或推定的义务。 

经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业务的相关处理方式，上市公司维尔利、中国天

楹等也未进行弃置费用考虑，十方环能固定资产会计处理未考虑弃置费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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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符合行业的惯例，具有合理性。  

(四)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阅公司特许经营权协议等文件，了解公司 BOO 项目投资建设预算情况、

到期后处置安排约定以及是否存在弃置费用相关条款；询问了解公司 BOO 项目建

设进度及实际运营情况； 

2. 查阅公司特许经营协议及会计政策，评价公司相关资产折旧期限的合理

性并重新测算，检查相关折旧金额与账面计提金额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3. 了解项目资产使用及处置情况，复核固定资产减值情况； 

4. 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对于类似业务的处理方式，将行业处理惯例与公司

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评价公司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已结束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在项目结束时仍具备使用价值，

相关固定资产目前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未发现减值迹象，因此未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项目到期后对于最终移交设备及相关建筑物的安排，

未对相关环境保护及生态恢复进行约定，十方环能固定资产会计处理未考虑弃置

费用的处理方式亦符合行业的惯例，具有合理性。 

六、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对十方环能应收账款设置了考核安排，考

核基数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已扣除坏账准备），若考核期末

未收回则承诺方需向上市公司支付未收回的款项。2）2017 年、2018 年至 2019

年 1-9 月，十方环能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8,884.00 万元、3,722.55 万元以及

5,117.92 万元，且 2018 年末核销了 2,684.22 万元长期未收回的污水处理业务

应收款。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

前的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十方环

能应收账款水平的合理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2）十方环能 2018 年集中

核销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应收账款是否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若存

在未全额计提的进一步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3）本次交易仅就应收

账款设置考核安排，而未对其他重要资产（例如特许经营权等）设置考核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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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并说明考核期末约定承诺方补偿的未收回应收款差额未考虑利息（资金占

用成本）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

第 21 条） 

回复： 

(一) 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逾期应

收账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应收账款水平的合理性

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 

主要业务 收入来源 应收方 信用政策 

报告期内信

用政策是否

发生变化 

餐厨废弃

物无害化

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 

餐厨垃圾收

运费、处置

费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青

岛市财政局、烟台市环

境卫生管理中心 

按月或者季度结算并收取

运营费用，信用周期一般

为 30-90 天。 

无变化 

天然气的销

售客户 

各地燃气公司，如济南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青

岛中烨能源有限公司

等 

车载天然气客户系预收款

模式，管道天然气客户按

月结算并收取费用，信用

周期一般为 0-30 天。 

无变化 

垃圾填埋

气（沼气）

综合利用 

电力销售客

户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供电公司、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潍坊供

电公司 

按月度上网发电量根据标

杆上网电价的价格结算发

电收入，信用周期一般为

30-90 天；可再生能源电

价补贴部分则由国家财政

部拨付至项目所在地电网

公司，由电网公司进行支

付。 

无变化 

天然气销售

客户 

各地燃气公司，如阳曲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厦

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润新奥燃气

有限公司等 

车载天然气客户系预收款

模式，管道天然气客户按

月结算并收取费用，信用

周期一般为 0-30 天。 

无变化 

2、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十方环能 2019 年 9月末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年 9月末账

面余额 

2019年 9月末账

面价值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回款金额 

回款占账面余

额比例 

1 年以内 3,540.95 3,401.44 2,301.92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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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54.92 35.35 - - 

2-3 年 73.13 26.71 15.00 20.51% 

3-4 年 17.28 4.82   

4-5 年     

5 年以上 1,431.64  153.28 10.71% 

合计 5,117.92 3,468.32 2,470.20 48.27%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0 年 4月 30 日，应收账款已回款 2,470.20 万元，应

收账款回款比例为 48.27%，账龄 1 年以内应收账款已回款 2,301.92 万元，1 年

以内应收账款回款比例为 65.01%，回款比例较高；账龄 5 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

是十方环能 2014 年以前从事污水处理业务形成的，因此应收账款回收较差。综

上，十方环能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整体良好。 

3、逾期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万元 

截至 2019 年末应收账款情况 金额 备注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5,052.50 - 

 

济南十方餐厨垃

圾收运、处置费 
1,670.09 

账龄 1 年以内，客户为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受

到内部审批程序影响，虽然存在逾期的情况，

但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账龄在 5 年以上

应收账款 
1,245.74 

十方环能 2014 年以前从事污水处理业务形成

的应收款项，回款情况较差，已全额计提坏账。 

其他 144.33  

合计 3,060.16  

信用期外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60.57%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逾

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 
82.82  

期后回款占逾期应收账款比

例 
2.71%  

4.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情况的比较分析 

(1) 十方环能应收账款水平的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5,052.50 3,722.55 8,884.00 

营业收入 20,803.93 19,313.66 15,1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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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营业收入 24.29% 19.27% 58.71% 

应收账款周转率 4.74 2.97 1.69 

报告期内，2018 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7 年末下降 5,161.45 万元，主

要原因系：1）2018 年末核销了 2,684.22 万元长期未收回的污水处理业务应收

款；2）郑州新冠收回 2016 年 4 月-2017 年 12 月补贴电费 1,808.32 万元；3）

济南十方收回 2017 年度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费 769.58 万元。2019 年末收账款

余额较 2018 年末上升 1,329.95 万元，主要原因系郑州新冠补贴电费及济南十方

垃圾收运、处置费应收账款的增加。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关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1）十方环能 2018 年度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关指标对比情况 

可比公司 
应收账款账面金额/流动

资产  

应收账款账面金额/

总资产 

应收账款余额/营业

收入 

维尔利 28.02% 14.80% 57.86% 

中国天楹 25.54% 5.20% 26.25% 

东江环保 22.37% 7.09% 21.62% 

瀚蓝环境 17.39% 2.51% 9.03% 

盈峰环境 49.04% 23.25% 46.70% 

平均值 28.47% 10.57% 32.29% 

十方环能 14.33% 3.10% 19.27% 

2）十方环能 2017 年度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关指标对比情况 

可比公司 
应收账款账面金额/流动

资产  

应收账款账面金额/

总资产 

应收账款余额/营业

收入 

维尔利 25.53% 14.65% 70.17% 

中国天楹 14.83% 3.98% 21.42% 

东江环保 22.88% 7.52% 23.08% 

瀚蓝环境 16.16% 2.41% 8.56% 

盈峰环境 33.58% 18.55% 32.98% 

平均值 22.60% 9.42% 31.24% 

十方环能 47.63% 8.13% 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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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2017-2019年，十方环能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总资产、营业

收入的比例逐步趋近并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 2019 年末，十方环能应收账款余额占流动资产、总资产、营业收入的

比例处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中间水平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应收账款水平具

有合理性。 

(2) 十方环能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十方环能 2018 年度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维尔利 中国天楹 东江环保 瀚蓝环境 

盈峰环境

（环境综

合产业） 

平均 十方环能 

0-180 天 0.00% 
5.00% 0.80% 5.00% 5.00% - 5.00% 

181-365 天 5.00% 

1-2 年 10.00% 10.00% 14.60% 8.00% 10.00% 9.50% 10.00% 

2-3 年 30.00% 20.00% 57.40% 10.00% 30.00% 22.50% 30.00% 

3-4 年 50.00% 50.00% 100.00% 20.00% 50.00% 42.50% 50.00% 

4-5 年 80.00% 80.00% 100.00% 50.00% 50.00% 65.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上市公司东江环保 2018 年度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应收账款减值计量

变更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在计算平均值时剔除。 

十方环能 2017 年度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维尔利 中国天楹 东江环保 瀚蓝环境 

盈峰环境

（环境综

合产业） 

平均 十方环能 

0-90 天 
0.00% 

5.00% 

1.50% 

5.00% 5.00% - 5.00% 90-180 天 3.00% 

181-365 天 5.00% 5.00% 

1-2 年 10.00% 10.00% 20.00% 8.00% 10.00% 11.60% 10.00% 

2-3 年 30.00% 20.00% 50.00% 10.00% 30.00% 28.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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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维尔利 中国天楹 东江环保 瀚蓝环境 

盈峰环境

（环境综

合产业） 

平均 十方环能 

3-4 年 50.00% 50.00% 100.00% 20.00% 50.00% 54.00% 50.00% 

4-5 年 80.00% 80.00% 100.00% 50.00% 50.00% 72.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报告期内，十方环能账龄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十方环能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1 年以内 3,662.43 72.49% 1,802.61 48.42% 4,281.75 48.20% 

1-2 年 69.53 1.38% 178.33 4.79% 95.71 1.08% 

2-3 年 72.36 1.43% 95.71 2.57%   

3-4 年 2.43 0.05%   1,243.29 13.99% 

4-5 年   864.29 23.22% 924.64 10.41% 

5 年以上 1,245.74 24.66% 781.61 21.00% 2,338.61 26.32% 

合计 5,052.50 100.00% 3,722.55 100.00% 8,884.00 100.00% 

综上，报告期各期末，十方环能 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48.20%、48.42%

和 72.49%，十方环能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50.73%、44.21%和 24.71%。

十方环能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处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区间范围内，与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相近，十方环能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

中在 1年以内及 3年以上，计提的坏账准备的比例正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十方环能 2018 年集中核销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应收账款

是否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若存在未全额计提的进一步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

合理性 

1. 十方环能 2018 年集中核销应收账款的情况 

2018 年末，十方环能实际核销的重要应收账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原值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履行的 

核销程序 

款项是否由关

联交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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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嵩天薯业

有限公司 
工程款 398.95 398.95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嫩江嵩天薯业有

限公司 
工程款 373.69 373.69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山东华义玉米科

技有限公司 
工程款 367.16 367.16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宁城京都淀粉有

限公司 
工程款 249.76 249.76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山东省博兴县洁

源环保有限公司 
工程款 197.45 197.45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新疆一和生物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114.00 114.0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辽宁博大民兴集

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工程款 105.00 105.0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黑龙江沃华马铃

薯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款 103.24 103.24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西安国维淀粉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99.81 99.81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多伦县永白淀粉

有限公司 
工程款 80.00 80.0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大庆展华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 
工程款 75.90 75.9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郸城财鑫糖业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71.80 71.8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甘肃秋粮生化工

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66.00 66.0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北京京城工业物

流有限公司 
工程款 59.40 59.40 

追收无果，且账龄

均在 5 年以上，已

全额计提坏账 

高管会

议审批 
否 

合计 2,362.17 2,362.17    



                                                                                     

第 41 页 共 48 页 

2. 核销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应收账款是否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若存在

未全额计提的进一步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上述核销的应收账款均为十方环能污水处理业务形成。由于该类项目需分阶

段收款，项目回款周期长，且主要客户为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近年来，受宏观

政策的影响，前述企业所处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不佳，支付能力下降，影响了款项

的回收。2018 年末，十方环能管理层从应收账款的账龄、《催款函》的回函情况

等综合判断，经高管会议审批，将 5年以上应收客户进行核销。上述核销的应收

账款账龄均在 5 年以上，应收账款均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合理。 

(三) 本次交易仅就应收账款设置考核安排，而未对其他重要资产（例如特

许经营权等）设置考核的原因，并说明考核期末约定承诺方补偿的未收回应收款

差额未考虑利息（资金占用成本）的合理性 

1. 本次交易仅就应收账款设置考核安排，而未对其他重要资产（例如特许

经营权等）设置考核的原因 

本次交易的应收账款补偿金额是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的结果，是为保护上市公

司的利益而增加的保护措施，更加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方环能主营业务主要采取特许经营模式，现有项目均已与客户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随着餐厨垃圾处置项目、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运营效率逐步

提高，十方环能盈利能力将逐步增强，业绩出现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较低，采取

BOT 模式特许经营权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发生资产减值的风险较低。十方环能采取

BOO 模式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机器设备，十方环能对机器设备进行日常维护

和定期检修，报告期内未出现因发生损坏、技术陈旧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固定资产

发生减值的情况。另外，根据特许经营权的约定，若由于许可方责任导致项目终

止，十方环能有权要求许可方或其指定机构向其支付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 

综上，考虑到十方环能在特许经营模式下，业绩发生大幅波动而遭受损失的

风险较小，其他重要资产（例如特许经营权等）发生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较低，因

而未设置考核。 

2. 考核期末约定承诺方补偿的未收回应收款差额未考虑利息（资金占用成

本）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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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设置应收账款考核条款是为了督促十方环能和业绩补偿方能够及

时收回应收账款，若在考核期届满时未能完成应收账款的回收，业绩补偿方需要

将未收回款项补偿给上市公司，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应收账

款是指因销售活动或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债权，不包括应收债务人的利息等其他应

收款，该条款的设置旨在督促应收账款的回收，符合交易双方设置该条款的目的。

本次交易应收账款的考核及实现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纳入考核的应收

账款合计金额（考

核基数）① 

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已

回收款项② 

回款比例

③=②/① 

2019 年 9月 30 日 5,117.92 1,649.60 3,468.32 2,470.20 71.22%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纳入考核范围的应收款项已收回 2,470.20 万元，

未收回收部分主要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及济南十方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费，

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承诺方补偿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未收回的应收款差额未

考虑利息，具有合理性。 

(四)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各项业务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信用政策； 

2.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并与同行业同期相关指标对比分析，检查

是否存在重大异常，并查明异常原因； 

3. 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评价逾期应收账款预期收

回可能性，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政策进行比较，评价公司坏账准备

政策的合理性、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 

4. 对于无法收回款项，了解公司应收款项核销流程，取得应收账款诉讼、

催收及核销审批资料，检查公司应收账款核销是否合理；同时结合坏账准备计提

情况评价该部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5. 通过工商及网络查询等检查重要客户是否存在诉讼、破产清算、重大失

信、重大经营异常等事项，核实是否存在应计提未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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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的回款情

况、逾期应收账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十方环能应收账款水平具有合

理性，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核销的应收账款客户均为十方环能从事有机废水行业

工业企业提供的有机废水处理工程 EPC 项目，前述企业所处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不

佳，支付能力下降，影响了款项的回收，核销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 5年以上，应

收账款均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考虑到十方环能在特

许经营模式下，业绩发生大幅波动而遭受损失的风险较小，其他重要资产（例如

特许经营权等）发生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较低，因而未设置考核，本次交易设置应

收账款考核条款是为了督促十方环能和业绩补偿方能够及时收回应收账款，应收

账款不包括应收债务人的利息等其他应收款，且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承诺方补

偿的可能性较低，未收回的应收款差额未考虑利息具有合理性。  

七、申请文件显示，十方环能 2018 年、2019 年 1-9 月均未发生销售费用，

2017 年销售费用也仅为 51.66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业务拓展的主要方式、参与招投标项目的基本情

况、费用开支及会计处理，并补充披露其费用确认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 22 条） 

回复：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业务拓展的主要方式、参与招投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费用开支及会计处理，并补充披露其费用确认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1.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业务拓展的主要方式、参与招投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十方环能主要通过参与项目所在地城市管理局、供电公司、燃气公司的招投

标方式进行产品销售及市场拓展。十方环能客户主要为项目所在地城市管理局、

供电公司、燃气公司等，客户关系稳定，系各项目开始运营即存在的客户。 

十方环能根据发布的招标信息公告，由投资部门牵头对项目进行调研，并形

成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经各部门审核提出意见落实修改后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

讨论投标条件、优势及中标后合同签订相关内容；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通过后由

投资部门负责参加政府招投标，技术部门负责整体技术支持，运营部门负责后续

项目的运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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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充披露费用开支及会计处理，并补充披露其费用确认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业务拓展费用开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明细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人工费 43.58   

办公差旅费 3.43 2.12 4.40 

招待费 1.57 0.29 0.43 

其他 3.08   

合计 51.66 2.41 4.83 

十方环能各项目开始运营时间均为报告期前，且采用 BOT、BOO 模式，开始

运营后即存在稳定的客户。由于十方环能资金实力有限，现有项目的改建或扩建

资金需求较大，因此，为集中资源提高现有项目的运营效益，报告期内十方环能

业务拓展活动较少，业务拓展费相对较低。 

十方环能按照权责发生制，在相关费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2017 年度，

十方环能设置销售部门，业务拓展费计入销售费用，金额为 51.66 万元，主要是

由人工费、办公差旅费构成。2018 年以后，由于十方环能业务拓展活动较少，

为了优化职能部门设置，十方环能未再设置销售部门。同时，由于十方环能业务

拓展费较少，单独进行归集核算的必要性较低，因此，为了便于日常核算，零星

业务拓展费均计入管理费用，主要为少量办公差旅费、招待费。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十方环能为集中资源运营现有项目，业务拓展活动较

少，业务拓展费用较低，为提高管理效率，将上述费用计入管理费用。因此，十

方环能销售费用较小具有合理性，相关费用确认真实、准确、完整。 

(二)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业务拓展模式及经营现状； 

2. 了解公司部门设置情况，检查费用归集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 

3. 通过执行分析性复核、凭证测试、截止测试及期后测试等审计程序，检

查费用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十方环能客户主要为项目所在地城市管理局、供电公司、

燃气公司，客户关系稳定，系各项目开始运营即存在的客户。十方环能为集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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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运营现有项目，业务拓展活动较少，业务拓展费用较低，为提高管理效率，将

上述费用计入管理费用。因此，十方环能销售费用较小具有合理性，相关费用确

认真实、准确、完整。 

八、申请文件显示，1）十方环能报告期内与厦门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子

公司厦门十方之参股股东）存在 551.70 万元关联往来款。2）十方环能、厦门

通洁已通过利润分配冲抵以及直接偿还的方式，收回上述对厦门通洁的全部其

他应收款项。3）本次交易作价以评估值为基础，同时并因前述 551.70 万元其

他应收款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故协商确认十方环能 100%股权交易作价 45,600

万元。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内容，若为资金拆借，进一步

明确发生资金拆借的原因和必要性。2）补充披露上述款项通过利润分配冲抵偿

还的具体过程、相关借款是否已实质偿还。3）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

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4）十方环能 100%

股权评估值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金额为 2,286.33 万元，远高于前述关联往来款

项，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资产瑕疵，本次交易作价与评估值存在较

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 23 条） 

回复： 

(一) 补充披露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内容，若为资金拆借，进一步明确发生资

金拆借的原因和必要性 

1. 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往来款产生的背景 

厦门十方圆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十方）于 2012 年 12月由十

方环能和厦门通洁共同出资设立，十方环能系厦门十方控股股东。 

2018 年，厦门十方、厦门通洁及十方环能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厦

门通洁负责执行具体经营事务，除正常生产范围以外，需经厦门十方股东会决议

事项，厦门通洁不得越权处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合约文件签署、资金支出、融

资、担保承诺等，经营期限自 2018 年 10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自厦门十方设立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前，十方环能具体负责厦门十方项目的

建设及业务经营。由于对厦门十方项目建设方案估计不足导致厦门十方项目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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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超出预算，同时因执行期限迟滞使得厦门十方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全面达产亦

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经初步测算，上述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1,226 万元。基于上

述原因，厦门十方股东厦门通洁提出以资金分配的形式以减轻上述损失对股东造

成的投资风险。 

2. 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往来款的具体内容 

2018 年，经厦门十方股东十方环能、厦门通洁协商，双方同意厦门十方通

过向股东进行资金分配的方式弥补前期建设阶段投资超预算以及未按预计时间

全面达产对股东投资造成的损失，上述可分配资金在计算时扣除了厦门十方日常

经营、偿还银行贷款和支付供应商采购款等事项的资金需求。 

根据厦门十方、十方环能、厦门通洁签署的《厦门十方圆通生物能源有限公

司资金分配说明》，2018 年，厦门十方实施资金分配合计 1,226.00 万元，十方

环能获得 674.30 万元，厦门通洁获得 551.70 万元。上述资金分配，厦门十方通

过往来款的形式予以支付，因此，报告期内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存在 551.70 万

元关联往来款。综上，十方环能报告期内与厦门通洁存在的 551.70 万元关联往

来款不属于资金拆借情形。 

(二) 补充披露上述款项通过利润分配冲抵偿还的具体过程、相关借款是否

已实质偿还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经十方环能与厦门十方协商一致，上述往来款项已通

过利润分配冲抵以及直接偿还的方式予以收回。具体处理过程如下： 

1. 厦门十方项目前期建设阶段的投资分歧处理 

经十方环能、厦门通洁及厦门十方再次测算，厦门十方项目前期建设整体投

资超预算以及执行期限迟滞导致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全面达产合计造成经济损失

为 798.00 万元，按照厦门十方股权比例计算，对于厦门通洁的影响为 359.10 万

元。2020 年 2月 20 日，十方环能召开第四节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厦门十方支付补偿款的议案》，同意补偿厦门十方 798 万元，并与厦门十方

签署补偿协议。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上述十方环能向厦门十方补偿的 798.00 万元款项已通

过冲减十方环能应获厦门十方利润分配及双方往来款冲抵的方式予以支付。 

2. 十方环能补偿款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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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 798.00 万元补偿款的支付，厦门十方获得营业外收入 798.00 万元，

扣除所得税影响，实现营业外净收入 698.25 万元。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厦

门通洁享有 314.21 万元，上述收益分配用于冲抵厦门十方与厦门通洁的往来款。 

3. 厦门十方被承包经营前的未分配利润之分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厦门十方账面尚未分配的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即

厦门通洁承包经营厦门十方之前）的未分配利润为 287.83 万元，厦门十方按照

股权比例向股东分配利润，向厦门通洁分配 129.52 万元，上述利润分配用于冲

抵厦门十方与厦门通洁的往来款。 

4.剩余往来款部分的偿还方式 

通过上述通过利润分配冲抵方式，共计冲抵厦门十方与厦门通洁之往来款

443.74 万元，剩余 107.96 万元由甘海南向厦门通洁提供借款的方式予以偿还。 

(三)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截至中国证监会受理金宇车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前，十方

环能十方环能不存在被其股东及其关联方、资产所有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

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

关规定。 

(四)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资产瑕疵，本次交易作价与评估值存

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核查，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的 551.70 万元关联往来

款已经予以实质解决。 

十方环能主要从事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发电、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项目经营模式为 BOT 和 BOO 模式，因此，十方环能主

要资产为特许经营项目所涉及的房产、机器设备以及应收账款等。 

经核查，十方环能特许经营项目之房产和机器设备不存在权属纠纷或侵害第

三方利益的情形，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应收账款客户信誉良好，应收账款回收安全

性较高。综上，十方环能不存在其他资产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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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基础并考虑到十方环能子公司厦门十方对其股东厦门

通洁的其他应收款 551.70 万元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后确

定的交易作价，本次交易作价与评估结果不存在重大差异，交易作价系本次交易

各方市场化协商的结果，具有合理性。 

(五)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我们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通过核查十方环能董事会相关决议文件以及十方环能、厦门通洁处理上述往

来款的相关财务凭证和银行支付凭证，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

的上述往来款项已通过利润分配冲抵及直接偿还的方式予以收回。 

经核查，我们认为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的 551.70 万元关联往来款不属于资

金拆借，且已通过利润分配冲抵及直接偿还的方式予以实质解决。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一、请你公司：1）结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有关摘牌的规定，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从股转系统摘牌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具体安排。2）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变更公司形式的后续时间安排，交易对方中存在的董事高管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转让限制的规定。3）结合前述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后续交割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反馈意见第9条）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从股转系统摘牌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具体安排
	1. 十方环能股票从股转系统摘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 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具体安排

	(二)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变更公司形式的后续时间安排，交易对方中存在的董事高管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转让限制的规定
	(三) 结合前述情况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后续交割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

	二、申请文件显示，1）十方环能主营业务收入包括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垃圾填埋气发电、环保设备销售等方面。2)十方环能业务模式主要为BOT以及B00,其中济南十方、青岛十方、烟台十方（前述三家主营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济阳分公司（主营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为BOT项目。3)2017年至2019年1-9月，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收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持续增长；但垃圾填埋气发电收入逐步下降。4)十方环能报告期各期的餐厨垃圾处置费均价、电...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BOT和B00项目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运营权限范围、销售（服务）定价情况、后续项目回购安排、是否设置最低采购量、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否存在调整风险等
	报告期内，十方环能已运营及在建过程中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及其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发电、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项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二)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的会计政策及其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 十方环能各项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三) 补充披露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实施前后对十方环能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等方面的影响情况，并说明是否将对十方环能未来的营收情况产生重大影响，若是，请进一步说明具体影响。
	(四) 结合BOT和B00项目协议安排、实际经营情况补充披露十方环能报告期内餐厨垃圾处置费均价、电力销售均价维持不变的合理性
	综上，报告期内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之餐厨垃圾处置费、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之电力销售结算价格均按照相关特许经营协议及相关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执行，未发生变动，销售均价维持不变具备合理性。
	(五) 结合项目销量变动原因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报告期内垃圾填埋气发电收入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六)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项目的产能利用率，说明其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原因
	(1)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项目收入增长的原因
	(2)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收入增长的原因


	(七)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的具体内容，主要客户情况等
	(八)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三、申请文件显示，1）2017年至2019年1-9月，十方环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收入毛利率分别为19.94%、22.44%和26.82%,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8.7%、42.2%和55.53%,均持续增长；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毛利率则为39.12%、32.13%以及22.55%,持续下降。2）十方环能2018年及2019年1-9月毛利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毛利。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类业务的成本构成，并结合十方环能项目投资成本及折旧（摊销）情况，说明十...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各类业务的成本构成，并结合十方环能项目投资成本及折旧（摊销）情况，说明十方环能成本确认的完整性
	1. 十方环能各类业务的成本构成
	(2)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
	(3) 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

	由上表可知，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以固定成本为主，由于垃圾发电量逐年下降，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成本总额逐年下降，成本结构较为稳定。
	(4) 环保设备销售
	环保设备业务，十方环能负责产品和系统的设计及开发，涉及的设备由采购部向供应商采购，最终的产品组装由第三方安装工程公司在项目现场负责安装，十方环能负责产品的调试。由上表可知，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成本主要以设备材料及安装为主，成本结构较为稳定，符合十方环能环保设备销售的业务模式。
	2. 结合十方环能项目投资成本及折旧（摊销）情况，说明十方环能成本确认的完整性

	(二) 结合变动成本及固定成本占比情况、对应项目产能利用变动情况等，说明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收入、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的毛利率持续增长，但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毛利率不断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1.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业务
	2. 垃圾填埋气精制燃气业务
	3. 垃圾填埋气发电业务

	(一)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BOT项目承建主要分包商的相关情况，十方环能对承建商选取的标准、履行的决策程序。
	(二) 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承建资金来源、建设过程中的会计处理情况，并说明在建工程转无形资产的及时性。
	(三) 补充披露上述项目到期后的相关转让安排，并结合说明无形资产摊销金额计算的合理性。
	(四) 结合目前销售情况、产能及未来销售预期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上述特许经营权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1. 目前销售情况与未来销售预期对比
	2. 实际产能与预测期产能对比情况


	五、申请文件显示，1）2017年、2018年及2019年1-9月，十方环能主要的固定资产为9,219.88万元、8,303.84万元以及7,596.18万元。2）十方环能济阳分公司项目、抚顺十方项目（演武项目）以及贵阳十方项目均已结束，汕头十方项目已到期。
	(一) 各项目的资产建设情况、使用年限、折旧政策等
	(二) 已结束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情况、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济南市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项目具体情况
	济南市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填埋气体收集发电项目于2016年11月到期，受垃圾填埋场封场的影响，垃圾填埋气发电量逐步萎缩，并于2019年7月停产，目前济阳分公司主营业务为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开发和销售，原有设备目前已用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因此相关固定资产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 抚顺市演武场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
	抚顺市演武场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系抚顺一期项目，已于2014年5月封场，2018年10月抚顺演武场项目撤场搬迁至抚顺西舍场项目，相关资产已进行转移，目前西舍场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相关设备仍能正常使用，因此相关固定资产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 贵阳市高雁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贵阳市高雁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已于2017年6月到期，并于2018年6月项目公司办理注销登记，相关资产转售至母公司，经调试后转售至济南市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项目，目前相关资产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因此相关固定资产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综上，已结束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在项目结束时仍具备使用价值，相关固定资产目前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未发现减值迹象，因此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 结合项目到期后的拆除等安排（如有），补充披露固定资产会计处理是否已考虑必需的弃置费用等。

	六、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对十方环能应收账款设置了考核安排，考核基数为2019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已扣除坏账准备），若考核期末未收回则承诺方需向上市公司支付未收回的款项。2）2017年、2018年至2019年1-9月，十方环能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8,884.00万元、3,722.55万元以及5,117.92万元，且2018年末核销了2,684.22万元长期未收回的污水处理业务应收款。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
	(一) 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款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十方环能应收账款水平的合理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
	2、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3、逾期应收账款情况
	4.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情况的比较分析
	(1) 十方环能应收账款水平的合理性
	(2) 十方环能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二）十方环能2018年集中核销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应收账款是否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若存在未全额计提的进一步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1. 十方环能2018年集中核销应收账款的情况
	2. 核销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应收账款是否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若存在未全额计提的进一步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七、申请文件显示，十方环能2018年、2019年1-9月均未发生销售费用，2017年销售费用也仅为51.66万元。
	1. 补充披露十方环能业务拓展的主要方式、参与招投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2. 补充披露费用开支及会计处理，并补充披露其费用确认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一) 补充披露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内容，若为资金拆借，进一步明确发生资金拆借的原因和必要性
	1. 十方环能与厦门通洁往来款产生的背景

	(二) 补充披露上述款项通过利润分配冲抵偿还的具体过程、相关借款是否已实质偿还
	1. 厦门十方项目前期建设阶段的投资分歧处理
	2. 十方环能补偿款的分配
	3. 厦门十方被承包经营前的未分配利润之分配
	4.剩余往来款部分的偿还方式



